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3 年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

单制定工作的通知

苏发改高技发〔2023〕330 号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

目、软件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高技〔2023〕287

号，以下简称《通知》）。为指导我省企业做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申请

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政策宣传

请各地高度重视 2023 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

软件企业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制定工作，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组

织和指导本地区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准备申报材

料，按时登录国家信息填报系统提交申请，确保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

应知尽知、应报尽报。

二、企业申报要求

根据《通知》要求，2022 年已列入清单企业如需享受新一年度税收

优惠政策（进口环节增值税分期纳税政策除外），2023 年需重新申报。

申 请 列 入 清 单 的 企 业 须 于 2023 年 4 月 16 日 前 在 信 息 填 报 系 统

（https://yyglxxbs.ndrc.gov.cn/xxbs-front/）中提交申请及相关佐证

材料（包括经审计的企业会计报告）。申请企业须准备二份加盖公章的



纸质材料及光盘报送至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确定的接受单

位。

三、材料报送及初步审核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根据《通知》规定的企业条件和

项目标准，对企业申报信息进行初核通过后，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省软件

行业协会分别作为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的申报材料接受单位。

企业具体填报事宜可咨询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省软件行业协会。

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二份纸质申报材料、光盘请报送至江苏省半导

体行业协会。

联系人：胡建 138061821160510-81190090

邮箱：wh190@163.com

地址：无锡市建筑西路 777 号集成电路设计园 A10 幢 201 室，邮

编：214072

软件企业二份纸质申报材料、光盘请报送至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

联系人：何满怀 13851662078，黄飞 15051837449

邮箱：523410883@qq.com

地址：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8 号徐庄软件园研发一区 2 栋 1 楼省软

协 107 室，邮编：210003



附件：关于做好 2023 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

软件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高技〔2023〕287 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 年 3 月 27 日

（联系人：吴岱；025-83390187）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 2023 年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单制定工

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发改高技〔2023〕2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厅（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

关，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为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

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2020〕8 号，以下简称《若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有关规定，经研

究，2023 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单

（以下简称“清单”）制定工作，延用 2022 年清单制定程序、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条件和项目标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清单是指《若干政策》第（一）条提及的国家鼓励

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28 纳米（含）、线宽小于 65 纳米（含）、线宽

小于 130 纳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的清单；《若干政策》

第（三）、（六）、（七）、（八）条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

税〔2021〕4 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海

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1〕5 号）提及的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

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65 纳米（含）的逻辑电



路、存储器生产企业，线宽小于 0.25 微米（含）的特色工艺集成电路

生产企业，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5 微米（含）的化合物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和先进封装测试企业，集成电路产业的关键原材料、零配件（靶材、

光刻胶、掩模版、封装载板、抛光垫、抛光液、8 英寸及以上硅单晶、

8 英寸及以上硅片）生产企业，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和承建企业的清单。

二、2022 年已列入清单的企业如需享受新一年度税收优惠政策（进

口环节增值税分期纳税政策除外），2023 年需重新申报。申请列入清

单 的 企 业 应 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 至 4 月 16 日 在 信 息 填 报 系 统

（https://yyglxxbs.ndrc.gov.cn/xxbs-front/）中提交申请，并生成纸

质文件加盖企业公章，连同必要证明材料（电子版、纸质版）报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或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由地方发展改革委确定接受单位）。经审计的企业会

计报告须在提交申请时一并提交。

三、地方发改和工信部门根据企业条件和项目标准（附后），对企

业申报的信息进行初核通过后，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若干政策》第（一）、（三）、（六）、（七）条，以及财关税

〔2021〕4 号文提及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关键原材料、零配件生产企业清

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进行联审确认并联合印发。《若干政策》第（八）条提及的集成电路

重大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形成清单后函告财政部，

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最终确定。



四、清单印发前，企业可依据税务有关管理规定，先行按照企业条

件和项目标准享受相关国内税收优惠政策。清单印发后，如企业未被列

入清单，应按规定补缴已享受优惠的企业所得税款。申请享受《若干政

策》第（一）、（三）、（六）、（七）条，以及财关税〔2021〕4 号

文提及的关税优惠政策的，可于汇算清缴结束前，从信息填报系统中查

询是否列入清单。享受《若干政策》第（八）条优惠政策的，由企业所

在地直属海关告知相关企业。

五、已享受《若干政策》第（一）、（三）、（六）、（七）条，

以及财关税〔2021〕4 号文提及的关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或项目发生更名、

分立、合并、重组以及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等情况，应及时向地方发改和

工信部门报告，并于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起 60 日内，将企业重大变化情

况表和相关材料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以省级部门上

报文件落款日为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

确定发生变更情形后是否继续符合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条件或项目标

准。

六、地方发改和工信部门会同财政、海关、税务对清单内的企业加

强日常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存在以虚报信息获得减免税资

格问题，应及时联合核查，并联合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进行复核。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复核后，

对确不符合享受优惠政策条件和标准的企业或项目，将函告财政部、海

关总署、税务总局按相关规定处理。



七、企业对所提供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申报企业应签署承诺

书，承诺申报如出现失信行为，则接受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

有关规定处理，涉及违法行为的信息记入企业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

八、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并适用于企业享受 2022 年度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和财关税〔2021〕4 号文规定的进口税收政策。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产业发展、技术进步等

情况，对符合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条件或项目标准适时调整。

附件：

1.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条件和项目标准

2.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和重点软件领域

3.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项目和软件企业提交材料明

细表

4.企业重大变化情况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3 年 3 月 17 日






























